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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 

114年度 

項  目 內   容 

一、流動性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1.策略： 

(1)依董事會核定之風險管理目標，監控全行流動性風險限額。 

(2)依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準則」、「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

細則」及「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細則」等規定，落實流動性風

險管理，以確保本行支付能力。 

(3)每年定期及評估有需要時執行壓力測試，確保本行內部經營或

外在金融環境遭遇劇烈衝擊時，本行之流動性資金足以因應資

產增加或履行到期義務所需，俾使本行能永續經營。 

(4)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及評估有需要時執行緊急應變計畫演練，

確保應變計畫流程及因應措施(如處理危機事件之分工及緊急

取得資金之處理流程)，為可執行且能迅速解決本行短期流動

性問題。若流動性問題持續並導致本行經營危機時，依本行「經

營危機應變措施處理準則」辦理。 

2.流程： 

(1)依「流動性風險管理準則」之規定，財務處逐日控管國內單位

新臺幣及外幣之日間流動性部位及風險，依中央銀行規定提存

存款準備金及維持流動準備，並就日常資金流量及市場狀況之

變動，調整其流動性缺口，以確保適當之流動性；公關室建置

及執行社群媒體負面訊息監控機制；數位金融處建置及執行網

路大額轉帳警訊監控機制，確保本行能即時處理流動性異常狀

況。國外分支機構(含子行)應同時遵守母國及當地主管機關之

規定，並持有適當之流動資產，以維持足夠之流動性。 

(2)風險控管處監控主要貨幣之各項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定期檢

視是否符規，並陳報資金審議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3)風險控管處對個別機構特定事件危機或整體市場環境危機，分

別設定壓力情境，並定期執行壓力測試，其測試結果陳報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4)風險控管處依「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細則」之規定擬定流

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定期與相關單位共同訂定演練計畫書

並執行演練，其演練結果陳報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二、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1.董事會為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之最高權責單位，核定風險策略及限

額。 

2.財務處為流動性風險管理之執行單位，控管本行國內單位之日間流

動性部位及風險，並調整各幣別流動性缺口，以確保適當之流動性。 

3.風險控管處為流動性風險管理之監督單位，負責監控各項風險限額

及定期檢視執行單位執行過程之妥適性，並定期將流動性風險之監

控情形陳報資金審議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

會及董事會。 

三、流動性風險報告與衡量 1.本行流動性風險報告內容主要為估算各項業務未來現金流量對本行

資金調度之影響，並將現金流量缺口或比例控制在可容忍的風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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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額內。 

2.當流動性警示指標到達警示點時，風險控管處應立即陳報資金審議

委員會主席，並於資金審議委員會議中報告。 

3.當流動性警示指標已達啟動應變計畫標準時，風險控管處應立即建

請資金審議委員會主席召開臨時會議，審議流動性應變計畫，並送

請總經理核定後實施。 

4.應變計畫核定後，財務處與業務管理處應立即執行流動性應變計畫，

海外業務處應依據計畫協調國外分支機構(含子行)配合，以彌平資

金缺口。 

5.本行定期執行壓力測試，從現金流量、流動性部位、償還變現能力等

觀點加以分析，測試結果如不符預期時，在較輕微流動性缺口狀況

下，於期限內調整資金結構以為因應。如遇流動性缺口較大，或在

市場籌措短期資金可能有困難時，即啟動緊急應變計畫，以降低流

動性風險之衝擊。 

四、資金策略，包含資金來

源與資金天期分散之

政策，以及資金策略係

採集中或分權 

1.本行資金來源及運用採分散策略，以達成資金來源及運用之多元

性，並避免集中度問題產生。 

2.國內各營業單位之資金由財務處集中調度；海外分行則依各自資金

狀況獨立調度，惟總行將全力支援，以確保其流動性無虞。財務處

及各海外營業單位逐日控管日間流動性部位，並按月以「到期日期

限缺口表」控管各天期之資金適配性，以避免產生流動性危機。 

五、流動性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

流程 

為因應發生存款異常提領、資金鉅額流失或其他流動性嚴重不足等

流動性危機，本行已依「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細則」之規定，

各相關單位定時監控流動性警示指標，並將監控結果定期回報風險

控管處，如遇流動性警示指標到達警示點，由財務處、業務管理處

及國外分支機構籌措資金，以彌平資金缺口，降低流動性風險，維

持全行正常營運，維護本行永續經營之目標。 

六、如何執行壓力測試之說

明 

1.每年定期及評估有需要時由風險控管處對個別機構特定事件危機

或整體市場環境危機，擬訂全行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情境假設及參

數，呈督導副總經理核定後執行壓力測試，並分析壓力測試結果。 

2.風險控管處每年應定期將全行壓力測試結果陳報資產負債管理委

員會及董事會等做為決策參考。 

七、流動性緊急應變計畫之

概要 

1.目的為降低因市場不確定因素所產生之流動性風險，並確保本行有

足夠的資金來源以應付短期流動性需求。 

2.設定各項流動性警示指標，並訂定觸發後之處理程序。 

3.設定流動性危機發生時之處理程序，並設定緊急資金之取得管道。 

 


